
2025自F叫卜央财政森林修复项目佛坪县

合

弼
瞰
〓甲方 (采购方 )∶ 丿心

乙方 (成交供应商 )∶

为确保 2025年 中央财政森林修复项目佛坪县

按时保质保量完成,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,乙方

标段施工单位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有关法律规定,甲 乙双方遵循平等、

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双方共同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:

一、工程概况

1.项 目名称:2025年 中央财政森林修复项目佛坪县森林抚育。

2.项 目实施地点:佛坪县西岔河镇耖家庄村作业区、彭家

沟村金家坪作业区,具体位置详见 《2025年中央财政森林修复

项目佛坪县森林抚育作业设计》。

3.项 目内容:2025年 中央财政森林修复项目佛坪县森林抚

育工程 I标段涉及 2个作业区,25个小班,小班面积 4358亩 ,

可作业面积 4190,其中补植补造 25亩 ,共用苗木 2128株 ,其

中嫁接板栗 1596株 ,山茱萸 532株 ,公示宣传牌 2个。

4.承包方式及工期:本项目由乙方按约定完成工程量,工

程从 ⒛25年 6月 ⒛ 日至⒛25年 11月 30日 止,共计 164天 。

二、质量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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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抚育方式:综合抚育。

2.抚育方法:疏伐+割灌 (刺 、藤 )+补植补造。

3.抚育对象:作业过程中对个别过 密地段进行疏伐和割刺、

割藤、割灌相结合的方法实施;对于地形 较陡、坡度较大、林

分状况一般或者山坡上部、梁脊等地段,为 了防止发生水土流

失、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发生,抚育内容主要是清除 缠绕林木的

藤蔓和抑制林下幼苗幼树生长的灌木,其他林木应尽量予以保

留;对清理出来的病虫害木严格按照 《陕西省松材线虫病疫 木

处置利用管理办法》 (陕林治发 匚2021〕 112号 )的 规定进行

处 理;对抚育后形成的林窗空地、郁闭度低的林分和缺少目的

树种的天然幼苗幼树采取补植补造实现更新达到调整林分结构

的目的。

4.抚育强度:抚育采伐强度根据经营目的、立地条件、林

分状况等综 合因素考虑后,伐后林分平均胸径不低于伐前林分

平均胸径,目 的树种与辅助树种的林木株数所占林分总株数比

例不能减少,林木株 数不少于该森林类型、生长发展阶段、立

地条件的最低保留株数。对林中空地和病虫木伐后形成天窗进

行补植。

5.整地和栽植要求:采用穴状整地,规格 30cm× 30cm×

30cm,每亩 74穴。林中空地补植采用三角形配置,株行距 3m× 3m。

6.幼林管理与抚育:栽植后实行封护,严禁牲畜进入林地 ,

造林后 3年 内抚育 3次 ,抚育的主要内容是松土、除草、扩穴、

砍灌、培土、整枝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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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苗木来源及质量: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《关于推进种

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 (林场发 匚⒛19〕 82号 )、 陕西省

林业局 《关于印发 〈陕西省国土绿化规划 (⒛23-203⑴ 〉的通

知》 (陕林财发 E⒛22〕 191号 )文件精神,本工程栽植苗木

优先使用林木良种,林木良种使用率达到 75%以上。所需苗木原

则上在当地采购,若本地苗木不足时可接近选择气候条件、立

地条件相近地区的苗木。

8.苗木综合控制指标:苗木充分木质化、顶芽饱满、无损

伤、无病虫害、具各
“
两证一签

”,符合并大于陕西省 《主要

造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标准》DB61/T378-2006Ⅱ 级苗木的要求。

工程档案中需提供所用苗木的苗木购销合同、苗木销售发票等

资料,使用林木良种,档案资料中需提供良种证明及使用良种

苗木标签。

苗木质量标准表

树种 苗木种类

规格

综合控制指

标
苗龄 地径(c⑹ 苗高

(cm)

板栗 嫁接苗 1 (2)

-0

)0.7 )60 苗木充分木

质化、无

病虫害山茱萸 播种苗 2-0 )0.8 >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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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宣传牌建设:分别在 2个作业区出入口比较明显位置建

宣传牌 1面 (安装位置详见作业设计图,具体安装时可根据现

地实际进行位置调整 )。

10.生物多样性保护:在森林抚育施工作业中,要注意生物

多样性保护,特别是国家红皮书中已明确的珍稀濒危植物的保

护。如红豆杉、秦岭冷杉、水青树、水曲柳、穿龙薯蓣、盾叶

薯蓣、黄芪、美丽芍药、兰科所有种、秦岭花楸、秦岭蔷薇、

串果藤、秦岭黄芪和秦岭党参等。

11.作业剩余物处理与清林:对森林抚育作业完成后的剩余

物截成 1~1.5m状整齐堆放在林内进行归堆;对于采伐的受害

油松林木,应按照 《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》规定进

行处理,防止松材线虫蔓延扩散。

12.其他要求:一是乙方在施工过程中,必须无条件地接

受甲方佛坪县林业产权管理服务中心 (县国有林场 )的组织领

导,接受甲方委派的技术员和聘请的监理人员开展技术指导和

质量监督。二是乙方的项目建设施工结束后,向 甲方递交书面

请验报告,由 甲方组织人员进行检查验收。三是乙方在施工过

程中,要 以小班为单位对施工全过程进行影像资料拍摄留存。

四是补植苗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佛坪县境内现有苗木。五

是工程质量不合格的,不得申请拨付工程款。凡本工程中出现

质量不符合标准需要返工的,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三、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1.项 目丿总价:￥  1428252.00元 (大写:壹佰肆拾贰万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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仟贰佰伍拾贰元 )。

2.合同价格形式:本合同为总价合同,除合同另有规定外 ,

合同执行期间,合同总价保持不变。合同总价应包括为实施本

项目一切风险等所有费用, (如用工费、苗木费、设施费、物

料费、税费等 )。

四、服务期、服务地点

1.服务期:从 ⒛25年 6月 20日 至 2025年 11月 30日 止 ,

共计 164天 。

2.服务地点:佛坪县西岔河镇耖家庄村作业区、彭家沟村

金家坪作业区 ,具体位置详见 《⒛25年中央财政森林修复项目

佛坪县森林抚育作业设计》。

五、工程费用结算

1.合同签订后,乙方进入作业区现场开始施工,经 甲方确

认后,由 乙方提出第一次拨款申请,支付合同总款的 30%(￥ ∶

428475.6元 ;大写:肆拾贰万捌仟肆佰柒拾伍元陆角 )工程款。

2.主体工程建设进度达到 90%后 ,项 目经甲方组织阶段性检

查验收合格,由 乙方提出第二次拨款申请,并向甲方提交工程

进度报告及相应的证明材料,甲 方拨付乙方合同金额的 50%(￥ ∶

714126元 ;大写:柒拾壹万肆仟壹佰贰拾陆元整 )

3.主体工程施工结束,项 目经竣工验收合格后 10个工作日

内,由 乙方提出第三次拨款申请,甲方及时拨付乙方合同金额

的 20%(￥ ∶285650.4元 ;大写:贰拾捌万伍仟陆佰伍拾元肆

鱼 )的工程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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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结算工程款时乙方必须提供完税发票。

六、甲方权利与义务

1.负 责提供本工程作业设计资料。

2.开工前,协助乙方进行一次基本操作技术、安全生产 ,

社会治安和森林防火培训教育。

3.对施工质量、进度、安全生产、乙方关键岗位人员在岗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,并委托监理单位指派跟班作业监理人员抓

好质量监督,一旦发现乙方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或未按设计要求

施工,监理单位有权责令乙方停工或返工。

4.负 责根据本合同的规定组织对本工程进行竣工验收。

5.及 时结算支付工程款。

七、 乙方权利与义务

1.按照投标文件相关内容派驻专业技术人员及有现场施工

管理经验的人员在岗负责项目施工组织管理,确保工程质量、

进度、安全。

2.按照佛坪县 ⒛25年 中央财政森林修复项目作业设计、甲

方、监理要求和合同约定进行项目施工。

3.修复作业完成后乙方必须对作业质量情况进行自查,按

作业设计图范围全面完成。如确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的,须经

甲方同意后按调整后地点施工。

4.不得将作业任务转包他人实施,组织的施工人员需具各

林业专业技术能力,责任心强,吃苦耐劳,绝对服从甲方的技

术指导及质量检查、监督。

-6_



5.做好本次森林修复施工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工作,严禁违

规用火,确 需清理枯死松树用火,应 当向县级人民政府申请批

准,并按照要求采取开挖防火隔离带等防火措施,严 防森林火

灾发生,开工前按规定办理林木采伐手续。

6.配合甲方的监督、检查和验收,按规定缴纳税费,并严

格执行国家各项政策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度。

八、安全管理

1.乙方在施工过程中,要加强对施工人员森林防火宣传 ,

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安全管理,提前向当地农林综合服务站做好

野外用火报各,用 火作业时必须设置防火隔离带,配各灭火器

等设各,安排专人全程看守火场,做到人走火灭,杜绝森林火

灾发生。

2.乙方在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,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的有关法

律和规章制度。给所有参与人员购买人身伤害意外保险,并承

担施工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,包括施工人员及第三方的财产损

失和人身意外伤害、交通 (含上下工途中乘车和步行 )、 森林

防火等一切安全责任,若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及森林火灾 (火警 )

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其他法律责任,一切由乙方自行承担负责。

3.乙 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为工人购买必要的劳保设各和保

险,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4.乙方应确保进场施工人员符合作业要求,有资质要求的

施工人员还应持有资质证书,如 因乙方人员问题导致的安全事

故由乙方负全部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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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乙方在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,必须保护好施工区域内及周

边的其他健康林木、植被和涉及的农作物、建筑物等。若造成

林木、农作物、建筑物等损失,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

乙方承担。

九、保密条款

双方承诺,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双方一致同意,任何一方

不得将本协议的内容向第三方透露,否则,应 向对方承担相应

的违约责任。

双方同意在本协议期限内, (1)只 为本协议目的而使用属

于对方的保密资料。 (2)在未得到对方同意之前,不将对方的

保密资料披露给第三方。 (3)如果披露方要求,接受方应立即

将任何被要求退还的保密资料退还给披露方。本协议中,保密

资料是指任何一方所有的与披露方现有的潜在的业务、运营或

财务状况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书面、演示、电子、或其他形式的

资料 (包括:价格、市场营销计划、客户名单、相关数据等 )。

但不包括以下资料: (1)为 公众所知的; (2)接受方通过没

有保密义务的独立渠道合法获得的资料; (3)接受方在本协议

保密条款签订之前已经知道的资料; (4)因法律行为 (包括诉

讼、仲裁等行为 )和执行国家政策的需要进行披露的资料。

第十条 违约责任

(一 )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,双方不得任意解除合同,除

本合同另有约定外,否则视为违约,违约方向对方支付本合同

总金额 1%的违约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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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有下列行为,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,乙方不得主张工

程款且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,违约金额为合同总额的 20%,违约

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,乙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因不可抗力

(如地震、地质灾害或自然灾害等)使乙方无法履行合同的除外。

1.乙方承包期内未按期开展工作或开展了部分工程,经 甲

方书面督促两次以上整改不到位的;

2.乙方擅自分包或或转包给第三方的;

3.乙方工程质量不合格,经过合理整改期,仍未通过验收的;

4.因 乙方原因造成责任事故的;

5.发生林木乱砍滥伐事件以及重大舆情、安全事故的。

十一、合同纠纷解决方式

合同各方应本着诚信的态度及合作的精神,通过协商及谈

判解决由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 (包括本合同项下某

一特定项目合同)的任何争议及不同意见。协商、谈判不能解

决的,任何一方可以采用通过下列方式解决:1、 提交甲方所在

地仲裁委员会仲裁;2、 向人民法院诉讼,由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

院管辖。

十二、不可抗力情况下的免责约定

1.本合同所称不可抗力、意外事件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克

服或不能避免且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造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 ,

使得本合同一方当事人无法履行合同义务,包括自然灾害如水

灾、风暴等极端异常天气、地震、瘟疫 (如新冠肺炎疫情 )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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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、动乱、政府行为 (各类疫情防控所

需封锁 )。

2.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 ,

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,可 以部分或全部地免除责任。由于不可

抗力原因致使项目开发中断时,项 目交付日期及付款日期相应

顺延,各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3.如不可抗力时间延续 120天 以上的,各方通过协商达成

在合理的时间内继续履行合同,或部分履行合同,或终止合同

的履行。

十三、其他规定

1.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,与 本协议正文

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协议附件与本协议约定不一致的,以本

协议的约定为准,除非双方一致同意并以书面形式表示以协议

附件为准。本合同甲、乙双方均同意以上条款内容。

2.本合同一式三份,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甲 乙双方各执一

份,一份报送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各案。

3.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、并加盖单

位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
4.本合同的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终止、解释等均适用中华

人民共和国法律。

5.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,另 行订立补充协议 ,

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。如果本合同之附件与

本合同规定不符,以本合同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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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合同订立

1.订立时间: 2025年  6 月 ⒛ 日

2.订立地点:~佛 坪县林业产权管理服务申心办/Ax室

甲方 (佛坪县

`心
)

乙方 (盖章

生态发展有

签订日期:'饯夕年彡月励阳

代表人(签字)∶ 勇0洧 }刁 J

社会统一代码:F/0/D9/9HH彡和‘纟Ω冶

地址:引刃 仫 硒么叫磁觖 劢 彳钥

电话:`刃叨伽弼

开户行 拓励膨哝饰彻泓刨 铴

彳
^P佚

么司而坌宀l丨

孓惩;。男伫
`‘

账号 :

叼夕犭″钅口丿
'′

″

签订日期:加沽年‘月z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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≈K饧

}∶ 佛坪县林鋈

艮责任公司冖、

酽呒

茹j∶
:∶∶jlJΣ:∶

∶


